



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對照表 

第14節 眼科製劑 Ophthalmic preparations 

（自113年7月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14.5. 人工淚液：（87/7/1、93/2/1、

113/7/1） 

1.初次使用限經眼科醫師診斷且符合

下列條件之一者使用，病歷上應附

相關紀錄、照片或影片備查：

(113/7/1） 

(1)乾眼症病患經淚液分泌機能檢查

(basal Schirmer test)至少單眼

淚液分泌＜5 mm者或淚膜檢查淚

膜破裂時間(TBUT)＜5秒。

（87/7/1、93/2/1、113/7/1） 

(2)因乾眼症導致角膜病變、暴露性

角膜病變或其它相關之角膜病變

必須時之使用。(93/2/1) 

2.規格量 15mL者，每個月限處方 1

瓶；規格量≦10mL者，3個月限處

方 4瓶。(113/7/1） 

14.5. 人工淚液：（87/7/1、93/2/1） 

 

 

 

 

 

1. 乾眼症病患經淚液分泌機能檢查

(basal Schirmer test)至少單眼

淚液分泌少於 5 mm者。 

 

 

2.因乾眼症導致角膜病變、暴露性角

膜病變或其它相關之角膜病變必須

時之使用。  

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 

附件 1 


